
 

 

支持与严管并举  引导绿色债券发展 

——《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点评 

研发部  王力 

3 月 2 日，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大力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

环保、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及资产支持

证券筹集资金。此次《指导意见》的发布，对于引导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进一

步服务绿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点解读 

明确提出重点支持产业和企业。对于支持行业，《指导意见》提出要重点支

持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

适应气候变化等绿色产业，这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

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一致；对于发行人，《指导意见》重点支持下列主体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长期专注于绿色产业的成熟企业；在绿色产业领域具有领先技

术或独特优势的潜力企业；致力于中长期绿色产业发展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项目的企业；具有投资我国绿色产业项目计划或致力于推动我国绿色产业发展

的国际金融组织或跨国公司。《指导意见》还强调发行人原则上不得属于高污染、

高能耗或其他违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行业。 

加强绿色债券资金管理。《指导意见》强调，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必须投

向绿色产业项目，要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严禁名实不符，冒用、滥用绿色项目

名义套用、挪用资金，确保资金真正用于符合要求的绿色产业项目。 

提升绿色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指导意见》提出，中国证监会将不断完善绿

色公司债券准入管理“绿色通道”制度安排，绿色公司债券申报受理及审核实

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核”，适用“即报即审”政策。 

完善统一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标准和流程。《指导意见》鼓励发行人独立第三



 

 

方认证报告，同时要求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评估认证业务的评估认证机构建立评

估认证的相关制度、流程和标准，本着独立、客观、公正、规范的原则，出具

绿色公司债券评估认证报告，鼓励评估认证机构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和行业自律，

建立完善统一的评估认证标准和流程。 

鼓励绿色债券市场的各参与方支持绿色债券发展。对证券交易所、证券承

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证券业协会、绿色债券市场投资人等绿色债券市场的

各相关主体，《指导意见》都提出鼓励和要求，以促进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中，将证券公司承销绿色公司债券情况作为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社会责任评

价的重要内容；鼓励债券市场投资人投资绿色公司债券，并加强合作，探索建

立绿色投资者联盟，共同倡导和落实社会责任；鼓励支持地方政府综合利用贴

息、财政补贴、设立绿色公司债券投资基金等多种优惠政策支持绿色公司债券

发展等值得关注。 

支持绿色债券创新。除了常规的绿色债券之外，《指导意见》同样支持绿色

资产支持证券、绿色地方政府债券、绿色可续期债券等创新产品的发展，创新

产品的发行参照绿色公司债券的相关要求执行，绿色债券的创新有利于进一步

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绿色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 

二、政策意义 

2016 年是中国绿色金融元年，也是中国绿色债券发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推动下，2016 年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根据 Wind 数据，2016 年我国绿色债券境内发行合

计 2052.31 亿元，占全球发行总额的 36.71%。包括 33 个主体发行的金融债、企

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各类债券 53 只，其中绿色金融债发

行额为 1550 亿元，绿色企业债和绿色公司债发行额分别为 140.90 亿元和 182.40

亿元。尤其是首单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绿色企业债券、境

外绿色债券等相继发行，在各个领域都实现了新的突破，也为绿色债券市场未

来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我国经济转型需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绿色债券市场是我国绿

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2015 年年

底以来，央行、发改委、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发布了关于绿色债券的发行指引，

支持推动绿色债券发行。此次证监会发布《指导意见》，在为绿色债券发行提供

便利，鼓励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对绿色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例如加强绿色债券发行人信息披露、加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规范第三方绿色认证与评估等，这对于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将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